
 
 

             粤经信节能函〔2018〕12 号 

 

 
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转发 
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快推进环保装备 

制造业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 
 

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有关行业协会： 

现将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快推进环保装备制造业发展的

指导意见》（工信部节〔2017〕250 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转发

你们，并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环保装备制造业是节能环保产业重要组成部分，发展壮

大环保装备制造业既是贯彻落实十九大、《中国制造 2025》关于

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，也是实现我省“制造业强省”目标的重要

体现，各市要给予高度重视。 

二、请各市围绕《意见》提出的五项任务、九大重点领域摸

清本地区环保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，根据本地区产业发展特点，

加大政策扶持力度，重点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和“专精特新”中小

企业，培育产业集群，壮大本地区环保装备制造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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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相关行业组织要发挥熟悉行业、贴近企业的优势，积

极开展政策宣传、技术交流、标准制定、运行监测、行业自律等

工作，做好政府与行业、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，推动行业持续

健康发展。 

 

附件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快推进环保装备制造业发 

      展的指导意见（工信部节〔2017〕250 号） 

 

 

 
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

2018 年 1 月 23 日 

（联系人：张诚，电话：020-8313324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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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